
 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異端思潮迭起的景觀非常罕見。1966年在中國爆發

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個例外，它甚至是一種萬象雜陳、異端初露局面

的開始。文革中，被毛澤東及其中央文革、各級革委會公開批判過「左」的或

「右」的反動思潮就有數十種之多：「血統論」、「出身論」、「懷疑一切論」、「四

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為十七年翻案思潮」、「省無聯思潮」、「四一四思

潮」、「李一哲思潮」⋯⋯。作為社會性的異端，這些思潮不僅在政治上表現為矛

頭直指或公開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等中共最主要領導人和

整個社會體制，在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極大的廣泛性與群眾性。常常是一論既

出，震慄全國（如「血統論」）；或一紙風行，洛陽紙貴（如「出身論」）。

人權平等的最初追求

追求人權、追求人生來具有平等的社會權利——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

下，主要是追求平等的政治權利以及教育權利——是文化大革命中異端思潮的

濫觴之一，這一訴求的傑出代表者，首推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與他的〈出身論〉

等一系列論著，這些文章最初發表在他與牟志京等人一起創辦的《中學文革報》

之上1。〈出身論〉作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的對

立物，是在1966年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產生的。文化大革命前的

十七年，中共當局實際上已經以它所謂的「階級路線」，將一大批所謂「出身不

好」的青年排斥於高等教育的校門外；同時，無論在工廠農村，又無論在提升、

工作分配、經濟待遇甚至選舉權上，都已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歧視性的種姓

制度」。 中共之所以推行這樣一條「階級路線」，一方面固然是要為他們子女搞

蔭封制；另一方面，則為了製造「階級鬥爭」與「階級敵人」的神話，為鞏固他們

的統治而設置一個集體仇恨的傾注面。在十七年專制的重羅密網之中，這種極

為不平等的人權歧視非但沒有引發一絲公開的抗議，相反，歧視者們還遠嫌不

夠。在公開輿論中不斷重複「歧視階級」受歧視的謊言，即所謂「工農革幹子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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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論」。因而，〈出身論〉大聲疾呼2：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

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

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甚麼區

別呢？

遇羅克的筆鋒仍沒有就此頓住，他進一步揭露了中共之所以這麼做的真正目的

是要鞏固他們的統治3：

把群眾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們

把教員和學生的矛盾、幹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級幹部和高級幹部的矛盾、

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這些非對抗性的矛盾擴大到對抗性矛盾的

地步，「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動一部分人鬥爭另一部分人。

深究這一社會不平等的成因後，遇羅克鞭辟入�地指出：「一個新的特權階

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種族壓迫就是階級壓迫。」

甚麼是〈出身論〉的結論呢？那便是「平等」——「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

平等的⋯⋯誰是中堅？娘胎�決定不了。任何通過了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

我們一概不承認。」4當遇羅克用他的血與生命寫下這怵目驚心的「平等」二字

時，他實際上已使「出身論」越出了馬列主義，尤其是毛澤東思想的藩籬。因為

在這一理論體系�，不同階級的人，從來是不能用「平等」而只能用「鬥爭」與「統

治—被統治」這種字眼的。而「平等」，歷來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口號被人們批判和

韃伐的。

實際上，在所有異端思潮的倡導者中，遇羅克可能是極少數的幾個除了受

馬列主義外還深受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人。1960年後數年內，他因家庭出

身之累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在社會大學�，他讀了大量西方哲學著

作，其中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

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使他最為神往5。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

「人權宣言」在其「第一條」中寫下「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永遠是自由平

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顯出社會的差異」時，曾是人類歷史上的石破天驚

之聲。同樣，當遇羅克在那個黑暗王國中，尤其在血統論的黑雲壓城城欲摧之

際，寫下「平等」兩個勁猶的大字，並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

戰鬥罷！」時，同樣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驚心動魄之音。儘管遇羅克一直自詡為

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在論文中所表達的西方現代意義上的人權思想之光仍是耀

眼的、閃亮的。

承襲了遇羅克關於政治權利平等的追求，並進一步把這一訴求推進到健全

法制的新高度的，是李一哲的「民主與法制」思潮。1974年11月10日，廣州市最

熱鬧的北京路口貼出了一張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大字

報署名「李一哲」，實為三個青年人李正天、陳一陽與王希哲的筆名。據目擊者

回憶：「李一哲大字報轟動廣州市，市民圍觀，水泄不通，車輛改道。入夜還有

用手電筒照S讀的。大家爭相抄錄，四處流傳。」6李一哲公開要求中國當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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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 義上的最高法制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法令：「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

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鬥、組織陰謀集團份子必須實行

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7這�，我們還可以特別

注意到李一哲所列的「專政對象」是現行刑事犯罪份子，而不是中共的「階級路

線」一貫羅列的「黑五類份子」。這一改動，連批判「李一哲思潮」的官方代表「宣

集文」（廣東省委宣傳部集體文章）都敏銳地注意到了8：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開列的「必須實行專政」的對象·面，一、地主階

級沒有了，官僚資產階級沒有了，富農階級、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及反革命

份子也沒有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疏忽⋯⋯ 二、無產階級必須在意識形態

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也不見了，於是，一切封、資、修的反動

意識形態，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

論，都可以自由泛濫⋯⋯。

這確實不是偶然的疏忽，因為在「李一哲思潮」中，遇羅克〈出身論〉的正義之聲

被提昇到了一種法律訴求的高度，人權的概念又已從〈出身論〉�的出身不好

的、受歧視的青年擴展和延伸到一切受迫害者，尤其是在文革無規則的權力鬥

爭與派別鬥爭中受害的群眾。與〈出身論〉只是在文字上批判「聯動」等血統高貴

者的法西斯行為不同，李一哲第一次提出了人民的法律懲治的要求9：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 、製造假案、公報

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

的條例。

巴黎公社式新政體的憧憬

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眾對於這個國家實際的管理權利，是異端思潮的另

一主要訴求。這一朦朧的訴求，首先是以追求新的政體——巴黎公社式的新型

國家政體為目標的。關於文革的目標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體」，原是毛澤

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對人民的承諾。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是毛澤東最早鼓吹聶元

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在他與劉少奇

決戰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又以黨的決議形式——「十六條」告訴人民：文化

大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bk。當「一月奪權」在上海實行之

際（1967年2月5日），上海的造反群眾天真地把上述最高指示寫進了公社成立

宣言bl：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篡

奪了的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全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的一

種新的組織形式。它的組織原則是毛主席教導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領導

成員，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奪權勝利後，由革命群眾按巴黎公社原則

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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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這卻引起了「葉公好龍」的毛澤東大驚失色的反對：「如果都改公社，

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呢？公社�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

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

也沒有甚麼實際意義。」bm於是，「上海人民公社」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巴黎公社的原則頃刻間變成了故紙堆�的垃圾。

然而，處於封閉思想環境下的中國民眾，恐怕實在不知道世界上和歷史上

除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外，還有甚麼新型的民主政體。「民主」二字對於生活

在十七年專制體制下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很有感召力的，足以使他們鋌而

走險地為之奮鬥。甚麼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按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內

和有關的《巴黎公社史》的論述，它主要包括了幾方面：（1）實行普選，代表、

官吏可隨時撤換；（2）法官公開選舉，並可調換；（3）公社廢除暴力，廢除常備

軍，代之以人民武裝。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還特別指出巴黎公社的本質是

「自治」，「是人民為自己的福利管理自己事情」的「自治」bn。用這一標準來衡量

中共十七年的一黨專政，顯然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於是，以長沙湖南「省無

聯」為代表的一批獨立思考的青年人，仍執S地要實現毛在文革初期許諾的「新

政體」，這便是自1967年夏到1968年春被稱之為「極左思潮」的「新思潮」。這股

「新思潮」的特點，香港學者趙聰在他的四卷本著作《文革運動歷程述略》�有S

大致不差的概括bo：

這些「省無聯」的頭頭，死抓住毛澤東在文革初發出的號召不放，堅持徹底

砸爛舊的黨組織，重新造黨，而不是甚麼恢復和整頓；堅持摧毀舊的國家

機器⋯⋯總之，他們主張要把文革進行到底，不能後退，也不能停頓。雖

然這些文件並不公然反毛，但卻暴露出毛的言行前後不一致，也無形中拆

穿了毛實為打倒劉鄧一系而佯言進行文革的騙局。

其實，文革中以建立「公社」代替「革命委員會」的極左派「新思潮」，他們所

堅持的「異端」並沒有越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範圍。「省無聯」在它的〈中國向何

處去〉中所堅持的，似乎正是馬克思的上述主張。第一，「省無聯」思潮主張公社

的代表應是「有真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

濟上與一般群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撤換」。不過在「革委會」

�，「這些新的有權威的幹部還沒有出現」。與之相反，大多數群眾認為文革只

是一場「連對敵人是一個階級都認識不清，罷官革命，揪人革命」。更有甚者，

「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

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形式」。第二，「省

無聯」又竭力主張解決中國軍隊問題：「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

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他們

要建立的公社的武裝是一支「不同於現在軍隊」的「新社會中的軍事力量」。為

此，他們歌頌群眾的搶槍行動以及「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群眾

專政』的狀態。大部分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章伯森、華國

鋒、龍書金、劉子雲之流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

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小學生自動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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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 交通警I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群眾組織直接控制部分

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應當說，「省無聯」所描述與憧憬的

正是一種公社式的「自治」bp，他們的口號：「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

國家」，就更完全是巴黎公社式的。

在1967年秋至1968年春，與「省無聯」持相同觀點或直接受其影響的群眾組

織曾散布全國。武漢地區由華中工學院的大學生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先後組織

的「北斗星學會」（1967年11月）、「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

階級革命派聯絡站」（1967年12月）以及他們所創辦的《揚子江評論》（簡稱「北、

決、揚」），都堅決主張徹底消滅解放軍，並代之以人民武裝，還應當推翻「革命

委員會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體制」，「並使之過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嶄新的

國家機器——真正地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正式權力機構——武漢人

民公社」bq。北京北師大造反兵團的「新思潮」代表李公博等人，也含沙射影地指

責革委會「從形式上與舊社會資產階級專政機關是一樣的。這種機構是官僚主義

和奴隸主義的溫床」br。「就是要改善無產階級專政與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

打碎舊的國家機構，創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堅決反對『打倒

皇帝做皇帝』」bs。江蘇的反革委會思潮代表是徐州「踢派」，他們顧名思義地要

求：「踢開革委會」，「實行大民主」bt。廣東地區的代表者是廣州八五公社。由

於這股思潮在一個新興的造反派組織「粵海風暴」的小報《八五公社》上表現的最

為充分，故又稱為「八五思潮」。「八五思潮」認為以林彪集團大將黃永勝為首的

省革籌小組是「反動勢力」，它們「正在匯成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暗流」。它們提

出：「大局未定、大權在爭」和「廣州還須大亂」的論點，並堅持「幹部大換班」而

不是省革籌小組的「改良主義」ck。

「新思潮」的三大激進理論

曾一度風行全國的激進派「新思潮」，有S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一是

「打倒特權階級論」；其二是「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論」；其三是「階級關係大

變動論」。

在文革中，最初對反特權以及特權階層的理論作出獨立闡述的其實是遇羅

克。他在正面批判聯動的「血統論」的一系列文章�，非正面地論述了這一與「新

的受歧視階層」處於「階級壓迫」地位的特權階層的問題。1967年春夏之交，由於

批判反動血統論，北京有不少中學生小報上出現了有關特權階級（層）的文章，隨

後北京中學生分為「四．三」、「四．四」兩大派。「四．三」派似乎更注重關於「特

權階級」理論的獨立探討，風行一時的「四．三思潮」的代表作〈論新思潮——

四三派宣言〉便是這樣一篇壓卷之作。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指出一種新的「主要的

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保」的一方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特權人物」，他們反對「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通過一次次『較和平』的再分

配——這必須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證——逐步縮

小各種差別，最後達到財產和權力的真正公有」；而「革」的一方則是代表了人民

文革中以建立「公社」

代替「革命委員會」的

極左派「新思潮」，他

們所堅持的「異端」並

沒有越出正統馬克思

主義的範圍。「省無

聯」口號是：「不是國

家管理我們，而是我

們管理國家」，就更

完全是巴黎公社式

的。



文化大革命中 59
的異端思潮

群眾的激進派——「四．三」派，他們是「對再分配有最激進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並主張「不斷要『革』，要向前」去「促成財產、權力的再分配，促成社會的革命

變動，打碎特權階層」cl。這篇文章以及它首先提出的「新思潮」這一概念，大大影

響了一年後震動全國的「省無聯思潮」。1967年省無聯的理論綱領〈中國向何處

去〉的執筆者楊曦光在北京串聯，接觸到這些文章。他後來寫道：「北京的中學

四三派有幾個激進份子寫了篇〈論新思潮〉」，使他「回想到1967年1月革命中城

市市民對共產黨當局表達強烈不滿，開始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cm。

作為一種令人深思的結果，發表於1968年1月的〈中國向何處去〉表達了更為

激進、更為系統的反特權思想。首先，它認定十七年中：「90%的高幹已形成了

一個獨特的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

朽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

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

資本家階級的利用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

的。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cn其次，它又指出：「中國

既然已經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脫離於這現實之外。」因而「今

天革命人民要戰勝武裝的『紅色』資本家階級」。與「省無聯」的看法相同，武漢

「北、決、揚」也堅決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

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

這個階級。」co廣州的「八五公社」似不及「省無聯」與「北、決、揚」那麼激進，

卻也提出了「幹部大換班」和「一切權力歸左派」的相似口號cp。

既然佔95%的官僚主義者——紅色資本家階級掌握了黨權、軍權，那對

十七年的舊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乃至砸爛就是必須的了。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

是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

附屬中學的青年生劉振忠、張立才，用筆名在清華園內貼出了這封公開信的大

字報。伊林．滌西的信中除了批駁林彪關於「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吹

捧外，還提出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組織形式

需極大的改變。」在伊林．滌西看來，中國的國家機器應變為「代表中國的東方

公社」cq，風行於1968年初的全國範圍內的「新思潮」大大地發展了他們的思想，

更多地主張「應推翻腐化階級，應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在這�，不能改良主

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湖南「省無聯」）；

「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武漢「北、決、揚」）。

既然十七年舊的國家機器要砸爛，原來掌權的95%高級幹部要作為一個「官

僚主義者」——「紅色資本家階級」被推翻，那麼革命要依靠一些甚麼人呢？這便

是流行全國的極左派的新思潮又一異端理論——「階級關係變動論」所要解決的

問題。在「新思潮」中，最早正面提出這一問題的是「省無聯思潮」cr：

真正要使革命勝利，就是要解決「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

「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對發生了「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的中國社會重

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

發表於1968年1月的

〈中國向何處去〉表達

了更為激進、更為系

統的反特權思想。它

認定「90%的高幹已

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

級」，「要實現『中華

人民公社』就必須推

翻這個階級。」那麼

革命要依靠一些甚麼

人呢？這便是極左派

的「階級關係變動論」

所要解決的問題。



60 百年中國 甚麼是新的階級關係變動？如何進行這一新的階級關係分析？除了提出「推

翻紅色資本家階級」外，「省無聯思潮」還提供了這樣一些大致的分析；保守派自

然不是依靠階級，造反派中不少人雖然參加了革命，「但是對於這場革命也有不

少的人很不理解」；因而只有依靠「趨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進份子」去重新建

黨。與「省無聯」相同，武漢「北、決、揚」思潮同樣堅信階級關係的新變動，並

在他們那篇著名的〈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中，提出了重新組黨——以激

進份子、「無產階級左翼隊伍」作為「整頓後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隊伍」的

主張cs。廣州的「八五公社」在那一時期也提出了「重新劃分階級」的口號。上海

的「反復辟學會」在其「成立宣言」中公開宣稱：「中國社會產生了空前的階級大

變動的新動態。」ct而上海「中串會」（中學運動串聯會）的思想家毛兵在其代表作

〈一切為了九大〉中具體闡釋這一變動為dk：

黨內機會主義者同人民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矛盾，成為革命的主要對象，

並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動，這就構成

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要比幹部好。走資派

排斥了大量優秀的革命份子。

實際上，在這三大理論體系下已經有不少異端思潮走上了更遠更直覺的反

體制的道路。1967年至1968年活躍於山東造反派中的所謂「反革命組織」——「渤

海戰團」便是典型的一例。戰團的代表人物丘黎明、王公乾等人在他們宣言式的

文章〈揭開山東省十七年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鬥爭的蓋子〉以及

〈關於組織與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中指出：「十七年來歷次政治運動左傾

是主要的，57年以來的反右、整風運動、反右傾幾乎全錯了⋯⋯十七年來受迫

害，受處分的大都是好同志」；「反右鬥爭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他

們還公開揚言：「中國的軍隊、公檢法完全掌握在敵人手�，我們要徹底砸爛包

括國務院在內的國家機器，重新建黨，建軍。」dl他們認為：「不論在山東，還

是上海，或者是湖南，更不用說北京，不但出現了一些不信邪的激進份子，而

且還出現了好些激進的文章。這些激進份子雖是少數，但是思想越來越完整」；

「要依靠這些激進份子去重新建黨建軍」dm。雖然「渤海戰團」很快便被中共取

締，但從它留下的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窺見極左派「新思潮」的反體制內涵。

河 歸 舊 道「十 七 年」

與發端於1967年春的極左派「新思潮」相比，從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似

乎肇始得更早。1966年底風行於北京的「聯動思潮」被人認為是「人民群眾在實踐

中逐漸覺悟，自發反對錯誤路線的體現，是『文革』中人民起來反抗『四人幫』的

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行動」dn。「聯動」（首都紅I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由一大

批出身高幹的老紅I兵組成，1966年8月當了毛澤東和「江青阿姨」的寵兒；在完

成了街頭「紅色恐怖」的任務後，毛澤東及文革派決定拋棄他們，並發動被他們

在執行「資反路線」時所壓制的一大批群眾起來造反取而代之。在對被利用、被

平心而論，「聯動思

潮」表達了不少極寶

貴的思想，例如他們

喊出的「取消一切專

制制度」，在文革中

第一次正面挑戰毛澤

東及其追隨者。但在

文革期間，「聯動」的

行動沒有引起人民群

眾的同情與反響。究

其原因，最主要是因

為人民群眾受夠了他

們「血統論」、「紅色

恐怖」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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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的痛苦經歷的獨立思考中，作為文革犧牲品的「聯動」萌發了對文革、對中

央文革乃至對毛澤東的強烈不滿。這些不滿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他們

要求河歸舊道，即回到十七年的中共舊制（「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第二，他們要求文革不觸及十七年的官僚體制（即「反對揪鬥革命老前輩」，「堅

決、徹底、全面、乾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

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保證

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生命

安全」do）；第三，他們要求抵制對「血統論」及他們執行「紅色恐怖」的批判

（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反對縱容、支

持、鼓勵反革軍、革幹子弟的行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

對如此」dp）。平心而論，「聯動思潮」表達了不少極寶貴的思想，例如他們喊出

的「取消一切專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

義路線」等等口號，應當說是文革中第一次正面挑戰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但在文

革期間，「聯動」的行動非但沒有引起人民群眾的同情與反響，反而在相當孤立

中走向失敗。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人民群眾受夠了他們「血統論」、「紅色恐

怖」之苦，而他們缺乏自我批評，反誣對他們的批評是「新的資反路線」；他們反

對迫害中共老幹部，但是他們並不反對自已繼續唯我獨革地迫害普通人民群眾

（所謂的「反黨份子、蔣介石份子、赫魯曉夫份子」）。

緊跟S「聯動」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北京一些大專院校的保守派紅I兵的代

表，這一思潮被稱為「十二月黑風」，後又被毛澤東在1967年初稱為「懷疑一切，

否定一切」的反動思潮。這又是一次規模不小的對文革的公開抵制。其抵制的主

要方向是中央文革縱容與支持造反派對他們所執行的「資反路線」的批判與鬥

爭。1966年11月24日、29日、12月2日，北航紅I兵「八一縱隊」和「野戰兵團」

賴銳銳等人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二問中央文革〉、〈三問中央文革〉和

〈也問中央文革〉的大字報。1966年11月27日，北京林學院學生李洪山貼出質問

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和「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大標語。他又在

12月1日的辯論會上對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機構卻沒有經過群

眾選舉，提出自己的見解；並認為各校組成群眾組織，「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

央文革小組造成的dq。不過數日，北鋼、北大、清華、北航、北礦出現了炮打中

央文革的大字報與「劉少奇萬歲」的大標語。

1967年4月14日，從毛澤東及文革派的重要政治工具——清華大學井岡山兵

團中分裂出了一個叫「清華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的群眾組織，這一組織作為

當時響鐺鐺的造反派組織的分化物，代表了從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

統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大都出自該派主要理論家周泉纓對文革的獨立

思考。四一四派的基本理論正好和極左派「新思潮」的階級關係變動論相反——

「階級關係不變論」。在四一四綱領性的大字報〈四一四必勝〉中，他們提出：

十七年「全體勞動人民是有權的，十七年來掌權的工農兵還是工農兵，十七年來

受壓迫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還是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文化大革命中，決

不可能來個『大翻個兒』，決不可能劃分甚麼『老保階級』『造反階級』」。因而，

他們認為「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造反派可以打天下而不

1966年年底，北航賴

銳銳等人連續貼出一

問、二問、三問中央

文革的大字報。同時

北京林學院李洪山貼

「踢開中央文革小組

自己起來鬧革命」的

大標語。他認為中央

文革小組沒有經過群

眾選舉，並認為是中

央文革小組造成群眾

組織分裂。不久，清

華等高校也出現炮打

中央文革的大字報與

「劉少奇萬歲」的大標

語。



62 百年中國 能坐天下」。出於這一基本估計，他們當然要求文化大革命進行「收」，造反派應

當作為「革命的同路人」而被拋棄，整個文革應當進入「修整、鞏固、妥協」的「相

當長的必要階段」。實際上，就是河歸舊道於十七年，就是他們所主張的「對劉

少奇路線也要一分為二」dr。出於這一基本認識，周泉纓於1967年9月14日公開

貼出〈重炮猛轟篡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凱式的人物——陶鑄⋯⋯〉

的大字報，聲稱陳伯達歪曲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群眾運動引

向歧途，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納入資產階級軌道」。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

組長，在對待群眾運動上搞得不是「『階級分析』，而是極『左』的頌歌，全民式

的『頌歌』」；不是 「引導」，而是「放任自流」。周泉纓的結論是：身為中央文革

小組組長和身負領導文革重任的陳伯達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是一個「竊國大盜

袁世凱式的人物」ds；林彪、江青等人是「極左路線的總根子」。在決定炮轟陳伯

達期間，周泉纓及其部分四一四同學聚會，公開指責文革的發生「一則是個人集

權需要，二則是排除異己」；「打倒『劉家軍』，換上了『林家鋪子』」。周泉纓還

公開說：「別看這說出去非常反動，其實政治鬥爭就是那麼回事。」dt

雖然周泉纓以及其四一四的夥伴在公開的大字報上把矛頭只指向陳伯達，

但誰都可以看到其實質是指向利用、愚弄並最終鎮壓了造反群眾的毛澤東。周

泉纓等人關於「政治鬥爭」種種骯髒黑暗的私下議論，正反映了這一代青年人在

充當狂熱盲目的毛的政治鬥爭工具後的冷靜與清醒。儘管他們的「理想國」是朝

後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但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環境下，青年人除了知道他們

經歷過的「十七年」或馬克思書本上的巴黎公社外，還有甚麼其他可以參照的「桃

花源」呢？然而，清華四一四們對十七年舊制的留戀（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十七

年是以劉鄧等一批中共官僚為代表的），卻明白無誤地反映出這樣一個信息：身

處文化大革命無規則政治鬥爭及不間斷的社會動亂中的中國民眾，在目睹毛澤

東及其追隨者更黑暗殘酷的階級鬥爭後，期望安定、希冀停頓。兩害相權取其

輕，所以連他們曾厭惡的「十七年」的官僚們都顯得不那麼猙獰可惡了。

走向民主與法制

這一微妙的訊息，在1974年異端思潮集大成者——「李一哲思潮」中得到了

充分的體現。〈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可說是集中與揚棄了上述極「左」與右

的異端思潮的特點。首先，「李一哲思潮」對於「林彪體系」的批判，可看作是

伊林．滌西「反個人迷信」思潮的系統化；而李一哲對於「林彪體系確立的⋯⋯

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四人幫」之流的全面理論清算，更遠遠超過了

「聯動思潮」與「懷疑一切思潮」的感性反抗。第二，「李一哲思潮」既堅持了「限

制特權」的呼籲，但又恰如其分地指出：「我們的黨員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所不以人們的意志為

轉移而產生的。」ek尤其是「李一哲思潮」的反特權不僅指向十七年的舊官僚，更

指向「大開後門」的林彪、「四人幫」及一切新官僚、暴發戶。這不僅發展了遇羅

克的思想，而且遠比省無聯的「紅色資本家階級論」有分寸和符合社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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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頓。



文化大革命中 63
的異端思潮

「李一哲思潮」的右轉

和它對文革中極「左」

派「新思潮」的揚棄是

符合人民利益的，是

異端思潮趨於成熟的

一個標誌。就他們向

四屆人大提出的六點

要求來看，它提出了

一些現代民主憲政的

綱領性要求。

第三，「李一哲思潮」既肯定了文革中人民反對十七年官僚體制的革命大民主，

但又昇華了清華四一四的「修整、鞏固、妥協」論，主張在政治上安定，經濟上

建設，體制上民主。他們堅決反對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為了「整頓」周恩來、鄧

小平而發起的一切陰謀事件（如黃帥事件、張鐵生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事件等

等）。這�，我們看到了「李一哲思潮」對「省無聯思潮」、「北、決、揚思潮」的

一個重要揚棄，因為後者在現實政治鬥爭上的理論認為，周恩來是右派，是文

化大革命要徹底鏟除的官僚階級及制度的總代表；他的強大力量使毛澤東不得

不一再迂迴、退讓，並把紅I兵、造反派作為他每次退讓的犧牲品。與此相

比，「李一哲思潮」超越了這一精神負累。如同〈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執

筆者王希哲所解釋的那樣el：

對文革中垮台的共產黨的大批老幹部，李一哲與造反派一樣，認為他們是

一批理應受到人民衝擊的官僚，但他們不贊成「四人幫」為取而代之必欲置

他們於死地的做法。因為他們感到，與其讓一批滿嘴胡說八道的暴發戶、

新特權階層、新官僚上台使國家繼續朝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極左走去，還不

如讓那些對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穩定和發展，寬鬆一

些政治箝制，對人民略為有利。因此，在文章·，他們毫不掩飾地為老幹

部直言，為周恩來說話，並公開地向「四人幫」宣戰⋯⋯正因為如此，當毛

澤東、中央文革要求批判李一哲思潮（注意：不是極左思潮，他們是分得很

清楚的）的時候，共產黨的老官僚們卻表現出對李一哲的同情。

應當說，「李一哲思潮」的右轉和它對文革中極「左」派「新思潮」的揚棄是符

合人民利益的，是異端思潮趨於成熟的一個標誌。然而，「李一哲思潮」作為文

革中異端成熟的標誌和現代意義上民主思潮的開始，更在於它提出了一些現代

民主憲政的綱領性要求。就他們向四屆人大提出的六點要求：「（1）要法制，不

要『禮制』；（2）限制特權；（3）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4）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5）落實政策；（6）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來看，將保障人

民民主權利提高到法律高度，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堅持人民的民主權利，

還在經濟領域內也提倡切實可行的原則，已儼然是一份全面的、初具雛形的異

端綱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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